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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3年）」，請詳述該對策計畫的政策目

標。（8分）針對目前實施的少子女化新對策，請指出並論述三項最具成效的對策及其具體內

容，（12分）也請提出一項效果不彰或支持性不足的對策並詳述理由。（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出自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完全來自課堂講授範圍。題目範圍看似很廣，但皆未要求照

搬全書，而是選擇性列舉，對於有印象的考生，算是寬鬆的考法。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補充講義》張海平編撰，頁22-32。 

 

答： 
(一)政策目標  

1.提升生育率 
2.實現性別平等（平衡就業與家庭） 
3.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4.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 

(二)對策內容舉例 
1.0歲至2歲（未滿）嬰幼兒照顧政策目標  

(1)減輕家長育兒費用負擔。  
(2)持續加速照顧公共化。  
(3)改善教保人員薪資。  
(4)穩定托育服務品質。  
(5)提高家外托育照顧使用率。 

2.提升0歲至2歲（未滿）公共化托育服務  
衛生福利部為提供平價優質托育服務，自101年起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輔導全國22個地方政府盤點轄

內托育資源，協助其結合社區資源及地方特色，運用轄內閒置空間採公設民營方式，並以非營利且平

價方式提供機構式托育服務。至106年12月底，全國共1130個縣（市）設置106處公共托育設施，可收

托5,190名幼兒；截至109年7月新增138處，總計18個縣（市）設置244處，可收托8,113名幼兒。 
3.準公共托育策略  
衛生福利部主管0歲至2歲（未滿）幼兒之托育服務分由居家式托育及機構式照顧提供，截至109年7月
底止，居家托育人員（保母）較108年增加551位，總人數達2萬6,823人，可收托5萬3,646人，實際收

托0歲至2歲（未滿）幼兒2萬4,934人，使用率為46.48%；全國托嬰中心家數達1,209家，可收托4萬
3,282人（私立增加40家、1,754人；公設民營增加28家、680人），實際收托0歲至2歲（未滿）幼兒2
萬898人，使用率48.28%。  
另自109年1月1日起，為利幼兒得以有充分時間順利銜接幼兒園，對於滿2歲後仍續留公共托育、準公

共保母或準公共托嬰中心者，延長托育費用補助至3歲（未滿），以無縫銜接2歲至3歲（未滿）幼兒

家長之托育需求。 
(三)政策檢討舉例：以準公共托育策略為例 

分析100年至109年7月送托家外照顧比率，扣除親屬照顧外，居家式托育比率109年7月達7.32%（100年
7.16%、108年7.22%）；機構式托育比率109年7月提升至6.14%（100年0.95%、108年6.1%），整體家外

送托率為13.46%（正式照顧率），遠落後於瑞典、法國、德國、日本甚多，顯示托育服務出現困境。

分析原因如下：  
1.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托育人員於自家環境收托，至多收托4名幼兒，因較不公開透明且費用較高，

且部分家長有居家托育人員應只照顧我家子女的不合理期待，以致居家托育人力資源未能充分運用。  
2.機構式托育服務：私立托嬰中心收托幼兒數較居家托育人員多，其照顧比為1：5，1位居家托育人員

照顧0歲至2歲（未滿）幼兒至多2名，托嬰中心照顧比為居家式托育的2.5倍，托育人員照顧負荷重，

允難顧及個別幼兒狀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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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國人結婚之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由於適用法規的差異，導致取得身分證的流程與時間不

同。請分別詳述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取得國民身分證的法規依據、主要流程與所需的時間。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出自「移民政策與法規」一科，完全超出本科範圍，但屬於該科目之基本題型，有準備就

能拿分。 

 

答： 
1.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且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17條第5項規定者（即每年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提出喪失原籍證明、符合國家利益），即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經審查會通過後，印定居證，發函通知

申請人持長期居留證及大陸居民往來臺灣地區通行證至原申請之服務站換領定居證，持憑定居證至戶政事

務所辦理設籍及領取身分證，並向原大陸居住地申辦註銷戶籍，作成公證書後經海基會驗證，再送交本

署。 
2.配偶持居留簽證入境後，請先向移民署東區服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並在國內連續合法居留滿3年
（每年均須合法居留達183日以上）後，即可檢具相關資料向居留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歸化手續（必須喪失

原屬國國籍），經層報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長期居留，居留期滿後再向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定居證」，屆時即可憑「定居證」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及請領國民身分

證。 
3.簡略流程：結婚登記→申請居留簽證→申請外僑居留證→﹝3年後，每年均須合法居留達183日以上﹞→申

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申請喪失原屬國國籍→申請歸化國籍→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1年
後﹞→申請定居證→申請初設戶籍登記及請領國民身分證。 

 
三、人口統計、人口調查、人口及住宅普查是各國政府常用的國民資料收集形式，試說明各類資

料的特性以及主要的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詢問政府的人口統計資料類型，已屬陳年考題，送分意味濃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9-11。 

 

答： 
人口資料的主要用途，是透過分析研究而達成三種不同目的：一為供學術研究之用，主要由人口學家及其

他科學家進行考察；二為供政府施政之用，政府在研擬經濟、社會、政治及軍事方面的政策之時，都需要

參考人口資料；三為供商業用途，多種工商業與服務業都需要人口資料以制訂決策。 
(一)全國性人口普查（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意指某國政府支出經費，在某段時間之內對全國人口做一總清查。 
1.優點： 

(1)普遍性：由於調查對象包括全國每一人，甚至包括普查期間居於國外之國民，以及暫居國內的外國

人。 
(2)強制性：人口普查通常由憲法規定，政府有責任及權利對每一位國民進行調查，故對國民而言具有

強制性質。 
(3)因時而異：歷次普查所涵蓋之變項可能有所不同，但最常見的有：出生、死亡、遷移、職業、籍

貫、年齡、婚姻、宗教、種族、父母出生地、語言、教育、家庭人口、經濟、行業等。 
(4)定期舉辦：通常兩次普查的相隔時間約為十年，且都以公元年代尾數為零之年份進行。 
(5)固定疆域：全國性人口普查通常是以全國疆域為其範圍。 
(6)具代表性：若能控制蒐集資料之誤差，人口普查之資料因對象範圍廣大而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2.缺點： 
(1)工作人員素質：越是優秀的工作人員，越可以在蒐集資料的原始階段進行校正，如此會比起在登錄

資料或統計表格的校正要更好。 
(2)涵蓋誤差：亦即遺漏了原本應當納入的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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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類錯誤：受訪者在回答問題之時誤答或謊報，或是訪問員問錯與記錯。 
(二)人口登記（Population Registration） 

意指一國的政府或民間組織為某種目的所做的人口資料記錄，包括出生、死亡、婚姻、教育、職業、移

動等等。其中有關出生與死亡的登記是生命登記（vital registration），有關這兩方面的分析稱為生命統

計（vital statistics）。 
1.優點： 

(1)連續不斷：由於是逐年記錄，不但資料之間隔時間一致，而且也絕少中斷，利於統計分析。 
(2)強制性質：關於出生、死亡、婚姻之登記因有政府規定，民眾會在短時間內完成登記，資料確實。 
(3)普及性高：通常是全體國民適用，絕少例外。 
(4)一致性強：由於登記有其一體適用之規格，故所有國民之資料有利於比較。 

2.缺點： 
(1)容易造成刻意的誤差：如某些人口不敢登記真實的種族資料。 
(2)只蒐集個人的片面資料：不似人口普查一般那麼全面。 
(3)容易產生遺漏值：若登記不採強制規定，通常會造成資料缺漏。 
(4)登記時間常會延遲：這也和行政機關之要求和當地的民情而異。 
(5)各國差異很大：這使得跨國比較不易進行。 
(6)登記地點之差異：往往和實際居住地點多少有些不同。 

(三)特殊抽查（Special Sample Survey） 
所謂「抽樣」，乃是以有系統的方式，從母群體當中選取個案的過程。 
1.優點： 

(1)經濟性：減少研究對象。 
(2)時效性：減少研究時間。 
(3)正確性：減少研究誤差。 
(4)安全性：減少研究傷害。 

2.缺點： 
(1)母群異質性：在樣本數不變的情況下，樣本異質性愈大（如分層抽樣），則代表性愈高，因為多元

化的樣本可互相中和、避免過度集中在某種特質上的風險。 
(2)抽樣架構的完整度：抽樣架構的單位數占目標母群單位數的比例，稱為樣本涵蓋率（sample 

coverage rate）。此一比率愈高，代表性愈高；反之，則愈低。 
(3)抽樣單位：抽樣單位愈大（如集叢抽樣），則抽樣誤差也跟隨著加大。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

況下，抽樣單位宜小不宜大。 
(4)抽樣方式：是否採用EPSEM抽樣法。其條件有二： 

機率相等：母群體中每個個案被抽取的機率相同。 
機率獨立：母群體中每個個案被抽取的機率獨立。 

(5)樣本數：樣本數與抽樣誤差成反比，因而與代表性成正比。因此，增加樣本數可增加代表性。 
 
四、下表為民國111年特定死因除外簡易生命表，呈現剔除某類特定死因死亡人數後編算之簡易生

命表。請依據下表數據，找出造成國人死亡的前三名疾病，（10分）並利用平均壽命差距等

資料，說明男性、女性的死因與壽命主要差異。（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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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與109年高考試題如出一轍，曾在課堂上詳細講解，考生應能十拿九穩。回答之時應「指

證歷歷」，引述表格之數據以佐證自己的發現。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15-16。 

 

答： 

(一)造成國人死亡前三名之疾病 
觀察「平均壽命差距」，可得知免除各種疾病可增加的平均歲數，比較增加數額可知，哪些疾病對平均

壽命的影響最大。前三名分別為：惡性腫瘤（3.72）、心臟疾病（1.37）、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0.80）。 
(二)性別比較 

由總歲數可知，男性平均79.84歲，女性平均83.28歲，差距6.65歲。至於影響壽命之病因，影響男性壽

命之前三名為：惡性腫瘤（3.58）、心臟疾病（1.4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0.80），女性則為：惡

性腫瘤（2.92）、心臟疾病（1.4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0.77），排名雖然一致，但影響歲數皆比

男性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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